
 

 １  

國 立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九 一 ０ 七 次 擴 大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 
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一 年 四 月 八 日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
 

貳 、 地 點 ： 本 校 第 三 會 議 室 
 

參 、 主 席 ： 顏 校 長 啟 麟 紀 錄 ： 陳 文 正 
 

肆 、 出 席 ： 如 簽 到 簿 

 

伍 、 宣 讀 九 一 ０ 六 次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
裁 示 ： 紀 錄 確 定 。  

 

陸 、 報 告 事 項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總 務 處 

一 、 本 校 九 十 年 度 財 產 清 點 作 業 自 九 十 年 十 月 一 日 起 至 九 十 一 年 三 月 廿 七 日 止 ， 業 已 清 點 完 畢 ， 感 謝 各 單 位 及 財 產

管 理 人 之 配 合 。 

二 、 夏 季 即 將 來 臨 ， 為 使 各 單 位 有 個 涼 爽 舒 適 的 教 學 與 辦 公 環 境 ， 敬 請 各 單 位 檢 測 所 屬 之 冷 氣 機 ， 如 有 功 能 異 常 或

瀘 網 需 清 洗 者 ， 請 填 寫 冷 氣 故 障 請 修 單 送 交 營 繕 組 彙 整 統 一 處 理 。( 故 障 請 修 單 已 分 送 至 各 單 位) 

三 、 因 331 大 地 震 ， 請 各 單 位 同 仁 檢 查 硬 體 設 施 是 否 造 成 損 壞 ， 並 通 知 營 繕 組 處 理 。 

 



 

 ２  

裁 示 ： 一 、 以 後 請 將 物 品 擺 設 是 否 安 全 列 入 為 安 全 檢 查 之 檢 查 項 目 。 

   二 、 以 後 如 發 生 類 似 地 震 等 致 影 響 建 築 物 安 全 問 題 時 ， 請 各 單 位 檢 查 並 彙 報 總 務 處 ， 營 繕 組 應 至 校 園 巡 視 檢

查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實 習 輔 導 處 

一 、 擬 於 四 月 十 一 日 下 午 四 時 十 分 假 美 術 館 演 講 廳 辦 理 公 費 生 分 發 及 國 小 、 幼 稚 園 就 業 相 關 問 題 座 談 會 ， 歡 迎 大 四 、

大 三 同 學 參 加 。 

二 、 本 年 度 應 屆 畢 結 業 生 Ｔ 分 數 之 排 序 係 依 特 教 系 、 幼 教 系 及 其 他 各 系 等 三 類 分 別 計 算 ， 為 因 應 幼 教 系 、 特 教 系 學

生 選 擇 至 國 小 普 通 班 實 習 之 情 形 ， 是 否 改 變 計 算 之 分 類 ， 將 提 教 育 實 習 會 議 討 論 。 

三 、 本 年 度 應 屆 畢 結 業 生 輔 導 區 教 育 實 習 分 發 作 業 ， 訂 四 月 十 七 日 ︵ 星 期 三 ︶ 上 午 八 時 至 下 午 四 時 ， 假 講 堂 甲 辦 理 ，

分 發 作 業 時 程 表 如 左 ， 敬 請 校 長 、 三 長 、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主 任 、 各 學 系 所 主 任 指 導 。 

 輔 導 推 介 作 業 各 梯 次 時 程 表 

日 期 學 程 時 間 Ｔ 分 數 排 序 

八 時 十 分 至 八 時 三 十 分 

優 先 推 介 分 發 者 ︵ 研 究 生 六 名 ︶ ， Ｔ 分 數 排 序 一 至 一 百 八 十

報 到 

八 時 三 十 分 至 八 時 四 十 分 校 長 致 詞 

八 時 四 十 分 至 八 時 五 十 分 分 發 說 明 與 示 範 

八 時 五 十 分 至 十 時 分 發 作 業 優 先 推 介 分 發 者 、 Ｔ 分 數 排 序 一 至 一 百 八 十 

十 時 至 十 時 二 十 分 

Ｔ 分 數 排 序 一 百 八 十 一 至 三 百 五 十 四 及 非 應 屆 學 生 九 名 報

到 

四 月 十 七 日

︵ 星 期 三 ︶ 

國 小 學 程

十 時 二 十 分 至 十 時 三 十 分 分 發 說 明 與 示 範 



 

 ３  

十 時 三 十 分 至 十 二 時 

分 發 作 業 Ｔ 分 數 排 序 一 百 八 十 一 至 三 百 五 十 四 及 非 應 屆 學

生 

一 時 三 十 分 至 一 時 五 十 分 幼 教 報 到 

一 時 五 十 分 至 二 時 分 發 說 明 與 示 範 幼 教 學 程

二 時 至 二 時 三 十 分 分 發 作 業 

二 時 三 十 分 至 二 時 五 十 分 特 教 報 到 

二 時 五 十 分 至 三 時 分 發 說 明 與 示 範 特 教 學 程

三 時 至 三 時 三 十 分 分 發 作 業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三 報 告 單 位 ：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

一 、 本 校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初 等 教 育 學 系 二 年 制 在 職 進 修 學 士 學 位 班 業 經 教 育 部 審 查 核 准 續 招 ， 並 於 三 月 三 十 日 登 報 公

告 ， 招 生 簡 章 自 四 月 一 日 起 發 售 ， 四 月 十 九 、 二 十 日 報 名 ， 五 月 五 日 舉 行 考 試 。 

二 、 本 校 教 學 碩 士 學 位 班 及 回 流 教 育 學 位 班 經 教 育 部 核 定 班 別 包 括 學 校 行 政 、 課 程 與 教 學 、 語 文 教 學 、 美 勞 教 學 、

數 理 教 育 碩 士 班 數 學 組 、 數 理 教 育 碩 士 班 自 然 組 、 體 育 教 學 、 音 樂 教 學 等 班 ， 並 明 定 每 系 所 開 設 教 師 在 職 進 修

碩 士 專 班 與 回 流 教 育 碩 士 班 合 計 以 三 班 為 限 ， 因 此 依 本 校 部 務 會 議 決 議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由 音 教 碩 士 班 優 先 招 生 。

招 生 簡 章 自 四 月 一 日 起 發 售 ， 並 於 網 站 中 公 告 ， 四 月 二 十 六 、 二 十 七 日 報 名 ， 五 月 二 十 六 日 舉 行 考 試 。 

三 、 教 育 部 九 十 一 年 補 助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辦 理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活 動 ， 補 助 對 象 以 ﹁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﹂ 為 重 點 項 目 ， 各 系 所

單 位 如 有 相 關 活 動 規 劃 ， 請 於 四 月 二 十 日 前 將 實 施 計 畫 擲 送 進 修 部 彙 整 後 報 部 申 請 。 

四 、 教 育 部 另 訂 定 ﹁ 教 育 部 辦 理 技 專 校 院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活 動 補 助 事 宜 ﹂ 補 助 各 大 專 院 校 辦 理 跨 校 性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活



 

 ４  

動 ， 該 補 助 原 則 已 影 印 分 送 各 單 位 ， 各 單 位 如 有 相 關 開 班 活 動 計 劃 ， 請 於 八 月 底 前 ︵ 受 理 九 十 二 年 一 月 一 日 至

六 月 三 十 日 所 辦 理 活 動 ︶ 送 進 修 部 彙 整 後 報 教 育 部 。 
五 、 教 育 部 為 鼓 勵 結 合 機 關 學 校 及 民 間 團 體 共 同 規 劃 與 推 展 社 會 教 育 活 動 ， 訂 定 ﹁ 教 育 部 補 助 辦 理 社 會 教 育 活 動 實

施 要 點 ﹂ ， 各 單 位 辦 理 相 關 學 習 活 動 ， 得 於 活 動 開 始 二 個 月 前 檢 附 實 施 計 畫 及 經 費 概 算 表 函 報 教 育 部 申 請 補 助 。 

六 、 本 校 推 廣 教 育 審 查 小 組 會 議 預 計 於 五 月 初 召 開 ， 本 次 將 審 議 暑 期 及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第 一 學 期 推 廣 教 育 班 次 ， 歡 迎

各 系 所 踴 躍 提 供 開 班 計 畫 及 隨 班 附 讀 之 課 程 。 

 

裁 示 ： 一 、 第 三 點 教 育 部 公 文 請 轉 各 系 所 參 考 。 

   二 、 餘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四 報 告 單 位 ： 人 事 室 

本 校 ﹁ 研 商 職 員 彈 性 上 班 時 間 事 宜 會 議 ﹂ 於 九 十 一 年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︵ 星 期 四 ︶ 上 午 十 時 在 美 勞 館 二 樓 圓 廳 召 開 並 作

成 決 議 如 下 ， 擬 自 本 ︵ 九 十 一 ︶ 年 四 月 十 五 日 ︵ 星 期 一 ︶ 開 始 實 施 ： 

一 、 差 勤 管 理 不 實 施 彈 性 上 班 ， 仍 維 持 簽 到 退 方 式 ， 但 上 班 時 間 調 整 為 ： 上 午 八 時 至 十 二 時 ； 下 午 一 時 三 十 分 至 十

七 時 三 十 分 ︵ 緩 衝 時 間 依 規 定 取 消 ︶ 。 

二 、 圖 書 館 、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、 學 務 處 宿 舍 管 理 等 單 位 上 班 時 間 專 案 簽 准 。 

三 、 部 分 系 所 為 配 合 學 生 上 課 需 求 ︵ 如 提 前 於 下 午 一 時 上 班 或 延 後 於 十 八 時 下 班 ︶ 同 意 專 案 簽 准 以 累 計 加 班 補 休 辦

理 。 

 

裁 示 ： 本 案 先 試 辦 六 個 月 ︵ 至 十 月 十 五 日 止 ︶ ， 屆 時 如 有 必 要 再 做 修 正 ， 否 則 依 本 案 實 施 。 

 



 

 ５  

報 告 五 報 告 單 位 ： 秘 書 室 

本 校 各 單 位 九 十 一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進 度 彙 總 表 請 參 閱 附 件 一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 

柒 、 臨 時 報 告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教 務 處 

一 、 今 日 接 獲 教 育 部 函 為 辦 理 九 十 一 年 度 補 助 師 資 培 育 機 構 發 展 卓 越 師 資 培 育 、 充 實 教 學 設 施 案 ， 請 各 單 位 於 四 月

十 五 日 前 提 出 。 

二 、 本 週 四 下 午 四 時 十 分 召 開 各 學 程 甄 選 學 生 事 宜 會 議 ， 請 準 時 與 會 。 

三 、 已 接 獲 幼 教 系 有 意 提 出 中 心 計 畫 之 訊 息 ， 各 單 位 如 有 意 提 出 請 儘 速 提 出 ， 以 便 下 次 教 務 長 會 議 時 提 出 討 論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音 教 系 

音 樂 系 九 一 級 畢 業 音 樂 會 將 於 四 月 十 一 日 起 演 出 ， 請 各 同 仁 踴 躍 參 加 。 

 

裁 示 ： 請 各 位 老 師 儘 量 參 與 給 予 學 生 鼓 勵 。 

 



 

 ６  

捌 、 提 案 事 項 

提 案 一 提 案 單 位 ： 學 務 處 
案 由 ： 訂 定 本 校 學 生 急 難 助 學 金 設 置 辦 法 ︵ 如 附 件 二 ︶ ， 請 討 論 。 

說 明 ： 一 、 本 辦 法 將 取 代 原 仁 愛 基 金 助 學 貸 款 辦 法 ， 使 經 費 來 源 更 充 裕 ， 辦 法 內 容 更 周 延 。 

 二 、 本 辦 法 通 過 後 ， 由 生 活 輔 導 組 辦 理 。 

 

決 議 ： 本 案 請 學 務 處 依 會 議 所 提 意 見 修 正 後 通 過 ， 並 提 下 次 行 政 會 議 報 告 。 

 

玖 、 校 長 指 示 事 項 

   本 校 於 三 月 廿 八 日 召 開 臨 時 校 務 會 議 ， 在 會 議 中 獲 得 授 權 ， 已 於 三 月 三 十 日 ︵ 週 六 ︶ 上 午 與 十 所 師 範 校 院 ︵ 台 灣 師

大 及 嘉 義 大 學 除 外 ︶ 簽 訂 ﹁ 台 灣 聯 合 師 範 大 學 系 統 ﹂ ， 有 關 進 一 步 的 考 量 將 會 請 教 務 長 再 做 進 一 步 的 規 劃 。 

 

拾 、 散 會 

 


